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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开展河湖健康评价工作，建立健全河湖健康档案，是河湖治理与

保护的基础性工作，是精准编制“一河（湖）一策”的重要依据，是

强化落实河湖长制的重要手段，是美丽河湖创建的重要措施。此项工

作对于提升河湖管护能力与水平，解决复杂水问题、呵护河湖健康生

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

建设作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

布局的重要内容，为保障河湖生命健康、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指

明了方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的实施，对长江流域经济

社会的发展，应当“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共抓大保护、不搞大

开发”等作出了法律规定。根据中央《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

《关于在湖泊推行湖长制的指导意见》等文件精神，全面推进河湖长

制，积极践行“十六字”治水思路。实行“湖长制”是将绿色发展和

生态文明建设，从理念向行动转化的具体制度安排，也是中国水环境

管理制度和运行机制的重大创新，使责任主体更加明确、管理方法更

加具体、管理机制更加有效。

。

至 2018年底，在全国全面建立起河湖长制，进而完善河湖长履

职、监督检查、考核问责、正向激励等制度；并探索建立跨界河湖联

防联控、部门协调、社会参与等机制，形成党政主导、水利牵头、部

门联动、社会共治的河湖管护生动局面，为维护河湖健康生命、实现

河湖功能永续利用提供了保障。

2019年 11月，水利部决定开展示范河湖建设，通过逐步实施系

统治理综合治理，建设一批“河畅、水清、岸绿、景美、人和”的示

范河湖，推动河湖长制从“有名”全面转向“有实”。于 2021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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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水利部河长办关于开展 2021年河湖健康评价工作的通知》(第

79号)要求在各地开展河湖健康评价工作，指出该项工作是评估河湖

健康状态、科学分析河湖问题、强化落实河湖长制的重要技术手段，

是指导编制“一河（湖）一策”方案的重要依据。同年 5月，省河湖

长制办发文《湖北省河湖长制办公室关于开展健康河湖建设试点工作

的通知》，湖北省河湖健康评价试点工作正式展开。2021年 11月，

武汉市河湖长办启动全市河湖健康评价试点及市级健康河湖试点创

建项目，先后启动了江岸区、江汉区、武昌区、东西湖区共五个湖泊

河湖健康评价试点工作。

依据省河湖长制办《关于印发 2022年湖北省河湖长制工作要点

的通知》、《关于加快推进全省河湖健康评价的通知》、《关于进一

步推进全省河湖健康评价工作的通知》及市河湖长制办《关于印发

2022年武汉市河湖长制工作要点的通知》等相关文件的要求，由武

汉市洪山区水务和湖泊局组织，委托武汉市城市防洪勘测设计院有限

公司按省水利厅的要求具体实施，开展野芷湖健康评价工作既是河湖

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检验洪山区河湖长制工作及河湖管理与保

护成效的重要依据。

本文主要评估对象为野芷湖，野芷湖位于洪山区狮子山街及洪山

街境内，三环线北侧，北为南湖，南为汤逊湖。野芷湖南北最大纵距

1.70km，东西最大横距 2.56km，湖泊蓝线长度 10.3km，湖泊蓝线控

制面积 170.4hm2，常水位 18.15m，规划最高控制水位 19.15m，属于

武汉市中心城区湖泊。

本次开展野芷湖健康评价工作，旨在通过采用科学的、定量的评

价方法，对野芷湖的健康状况进行“体检”，便于全面系统地、准确

地摸清该湖健康状况，以加强管护与治理，保障该湖生态环境优美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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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支撑起武汉美丽幸福河湖建设，促进区域经济社会的绿色高质量

发展。

河湖健康评估具体工作流程主要为：技术准备、现场调查、健康

评估、报告编制、状态跟踪等。通过对河湖健康状态进行诊断分析，

研判导致河湖不健康的原因，便于有针对性探究河湖健康的对策，为

河湖水生态修复、治理提供科学依据；同时，通过综合评估河湖健康

状况，指导地方相关机构合理开发利用，并有针对性的实施相应的管

护措施，使河湖生态环境逐渐复苏，以实现河湖功能的可持续利用。

本次调查监测范围为野芷湖全湖水面及沿湖滨岸带区域。根据

《河湖健康评价指南（试行）》、《湖北省河湖健康评估导则》 等

技术规范，评估基准年为 2022~2023年，选取 16个指标对野芷湖健

康进行评价，包括水文水资源、物理结构、水质状况、水生生物状况、

社会服务功能以及管理状况等 6个准则层。

在进行详细分析研究的基础上，充分利用或与已有技术成果相协

调，编制完成了《武汉市洪山区野芷湖健康评估报告（送审稿）》。

2023年 7月 6日，洪山区水务和湖泊局在洪山区组织召开《洪山区

野芷湖健康评估报告（送审稿）》专家评审会，会议邀请了环境、生

态、城市规划学等方面的专家对报告进行集中评审，修改完善后形成

《武汉市洪山区野芷湖健康评估报告（报批稿）》。根据评估结果，

野芷湖健康综合赋分为 86.00，健康评估结果为二类河湖，健康状况

为健康，湖泊整体健康状况良好。由此表明水文水资源、物理结构、

水质、生物、社会服务功能等方面均为健康状态，但部分指标方面还

存在一些不足，今后应当继续保持并加强对野芷湖的管护与生态修复，

促进野芷湖的健康提档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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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山区野芷湖健康评估基本情况表

一、项

目概

况

项目名称

武汉市洪山区

野芷湖健康评

估报告

项目位置 武汉市洪山区野芷湖

项目单位
武汉市洪山区

水务和湖泊局

报告编制单

位

武汉市城市防洪勘测设计院有限

公司

项目主要内容

根据《河湖健康评价指南（试行）》、《湖北省河湖健康评估导

则》 等技术规范，评估基准年为 2022~2023年，选取 15个指标

对野芷湖健康进行评价，包括水文水资源、物理结构、水质状况、

水生生物状况、社会服务功能以及管理状况等 6个准则层。

二、调

查湖

泊基

本情

况

湖泊名称 野芷湖 湖泊面积 170.4hm2

基准年 2022~2023 评估年 2023

水质目标 Ⅳ类 常水位（m） 18.15

调查范围 野芷湖全湖水面及沿湖滨岸带区域

湖泊首要功能 调蓄、景观娱乐、农业取水

三、湖

泊健

康评

估结

果

指标层

准则层

水文水资源 100 物理结构 72

水质状况 60 水生生物状况 66

社会服务功能 98.40 管理状况 100

健康状况 得分 86.00 等级 二类河湖（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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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问

题分

析

根据本次洪山区野芷湖健康评估成果，野芷湖整体健康状况良好，但仍有一定的提

升空间，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1）物理结构完整性有一定程度损伤。根据现场踏勘、遥感数据及无人机航拍照

片，野芷湖缓冲带情况良好，但人为干扰较强，有公路、高校实验田、餐饮经营、

鱼塘、建筑物等，存在面源污染风险。野芷湖是周边居民和游客重要的休闲娱乐场

所，人流量大，易对湖泊造成破坏，后期人为干扰程度可能会增加。

（2）水质类别及湖泊生态系统结构完整性可进一步提升。野芷湖综合水质已达标，

为Ⅳ类水，但湖泊底栖动物耐污种较多，表明湖泊有一定的污染风险。水生植物

种类较多，但覆盖度较低；鱼类种质资源质量较差；发现有外来入侵物种分布，如

喜旱莲子草。

（3）社会服务功能优良，但湖泊维护管理可进一步优化。调查过程中部分群众表

示河湖的生态空间和人本体验感表示一般，因此仍需加强对湖泊的综合管理和长效

管护。

五、

湖泊

保护

对策

（1）建议与“一河（湖）一策”方案实施周期相一致，定期进行生态系统监测与评

估，对野芷湖开展持续性健康评价工作，综合反映不同阶段的湖泊健康情况。

（2）结合前期野芷湖水质提升工程，巩固加强野芷湖水生植物、水生动物群落结

构的调整，进一步改善水质及底质，逐步形成健康、稳定的生态系统。并加强对入

侵物种的防控，预防为主，综合防控，杜绝人为主动引进入侵物种。对被动引入和

已存在的入侵物种，应采取打捞、捕捞、拔除等补救措施立即清除。

（3）结合前期野芷湖水质提升工程，加强对海绵工程、农田改造、排口生态化改

造等面源污染削减措施的维护管理，加强对雨水管网的监测，严禁入湖污染的增加。

加强底泥污染情况监测，可适时补充清淤，预防内源污染。

（4）对野芷湖滨岸带加强管理，严禁湖泊水域和岸线侵占行为。

（5）依托武汉市规划建设的智慧水务建设项目，推进野芷湖智能监测系统的建设，

主要包括湖泊水系空间监测、水环境智能监测、水生态智能监测、排水智能监测等，

为湖泊管理提供及时准确的数据支撑。

（6）提升湖泊维护管养能力。湖泊生态系统脆弱，需要进行专业的管理维护，当

前湖泊维护管理重点多在环湖公园绿化植被维护管养、湖面清理等内容，对湖泊水

生动植物的养护管理缺少关注及专业度，不利于生态系统的长期健康与稳定。建议

要按照建管并重的原则，逐步完善湖泊水生态系统，加强湖泊水生动植物的科学维

护管理。

（7）加强公众宣传力度和信息公开。广泛开展环保宣传，普及环保知识，增强全

社会的环境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通过设置宣传栏、告示牌、电子屏等设施，积极

引导周边居民及群众参与湖泊保护之中，及时制止私自钓鱼、放生等行为，及时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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捞湖面及周边垃圾及漂浮物，维护良好水体景观。强化环境信息公开，保障公众对

环境保护的知情权、参与权与监督权。加强环境污染违法行为的曝光力度，强化社

会舆论监督。




